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聲明書
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在台北文華東方酒店（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）及其關係企業（下稱「貴集團」）已依法明確將下列事項告知本人後，同意將本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婚姻、出生日期、籍貫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特徵、身高、體重、血型、聯絡方式、護照號碼及到期日、家庭成員之細節(含父母及配偶姓名等)、役别及相關細節、學歷、工作經歷、薪資、受訓紀錄、資格或技術、語言能力、離職經過、健康紀錄、醫療、犯罪嫌疑資料、犯罪前科、社會活動等詳如個人基本資料表所載之個人資料(下稱「個人資料」)提供予貴集團。據此，本人玆聲明同意如下事項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貴集團在本人將個人資料提供予  貴集團前，已將下列事項明確告知本人，且本人係在明確了解並知悉  貴集團告知內容之情形下，將個人資料提供予貴集團。
(1) 資料蒐集目的：
1. 人事管理(包括但不限於人才招募；薪資及報酬管理；人才福利作業；績效管理；晉升計畫；風險管理或人才保護；保險及稅務需求；遵規及監督管理作業；其他合法、合乎勞資慣例；人資管理及業務相關之事務)；
2. 人身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、勞工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；
3. 存款與匯款；
4. 產學合作；
5. 商業與技術資訊；
6. 計畫與管制考核；
7. 統計調查與分析；
8. 教育訓練；
9. 行銷行為；
10. 當貴集團必須保護其法定權利或利益、須採取調查可疑違法及違背  貴集團政策行為、法令或政府機關命令之遵循或因應行政或司法機關執法需求。
11. 健康檢查報告：本公司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修正前第11條、12條所規定勞工例行「定期健康檢查」外，本人同意依公司規定提供健檢報告，惟謹供貴集團申報、勞、健、團保險作業、外部主管機關查詢、或貴集團基於管理目的之合法前提下，有蒐集個人資料之必要者為限。
(2) 資料之處理及利用：
1. 期間：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將限制於 貴集團營運期間內處理利用。
2. 對象：貴集團、貴集團往來銀行、勞保局、健保局、貴集團合作協力廠商(參台北文華東方酒店網站)。
3. 地區：臺灣地區、貴集團合作廠商所在地區。
4. 方式：以電話、email、傳真、郵寄等特定利用方式，或其他合法及合理方式為利用。
(3) 本人得依貴集團指定之方式及程序，依個資法之規定行使下列權利：
1. 查詢或請求閱覽；
2. 請求製給複製本；
3. 請求補充或更正；
4.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；
5. 請求刪除；或
6. 請求停止繼續行銷。
(4) 本人知悉並了解，如本人未依貴集團之指示提供個人資料予貴集團，將可能影響前述資料蒐集目的之遂行。
2、 本人保證，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均為真實且正確；如有不實或事後有變更者，本人將立即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貴集團辦理更正。
3、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，若本人向貴集團提出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，將導致貴集團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，本人同意貴集團得繼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。
4、 本人另同意在職期間或終止勞動契約後，如未經飯店書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竊取或洩露貴集團所有之個人資料檔案，如有違反，應負相關民刑事責任。
5、 本人並同意與 貴集團間之往來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，並具書面表示之效果。

此致 


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立聲明書人

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署)
	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簽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